
稷山县人民政府文件

稷政发〔2021〕8 号

稷山县人民政府
关于对乡宁县鼎域商务管理有限公司

违法占地上建筑物及其他设施予以没收的
决 定

县直各相关单位，稷山经开区管委会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

处罚法》的相关规定及《国土资源违法行为查处工作规程》14.5.3

规定，经县自然资源局申请，县政府研究决定对乡宁县鼎域商务

管理有限公司违法占地上建筑物及其他设施予以没收。

附件：自然资源违法案件没收建筑物详单表

稷山县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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